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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征用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作为湖北三峡旅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旅游”、“上市公司”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关联方征

用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宜昌城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资产”）因滨江公园贯通工

程建设的需要，需征用三峡旅游及其全资子公司宜昌长江三峡旅游客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江三峡旅客公司”）所持位于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三峡

游客中心的部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土地使用权等。 

城发资产为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昌交旅”）的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征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

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殷俊先生、关联监事颜芳女士分

别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并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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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昌城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67979108XU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德品  

注册资本：15567.4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宜昌市西陵区金家台 4 号 

经营范围：交通运输投资和其他对内对外投资；文化、创意等投资与资产

管理；资产经营与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等金融业务，不得向社会公众销售理财类产品）；港口建设；仓储（不含石

油、成品油、危险爆炸及国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租赁；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城发资产为宜昌交旅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城发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基本财务情况：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37,786.33 

负债总额（万元） 3,587.54 

所有者权益总额（万元） 34,198.79 

项目 2021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613.48 

净利润（万元） 1,860.5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公司及长江三峡旅客公司持有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

属设施、土地位于宜昌市沿江大道 142 号三峡游客中心，基本情况如下： 

（一）土地占用情况：土地占用面积 2185.57 平方米（其中：宜市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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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第 120303101 号 459.37 平方米、宜市国用（2009）第 120303037-8 号

1342.12 平方米、宜市国用（2009）第 120303033-1 号 384.08 平方米）； 

（二）房屋拆除情况：房屋建筑物 2 栋，建筑面积总计 75.58 平方米； 

（三）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及拆除情况：构筑物共 12 项，包括水工架

空平台、文化墙、青石栏杆、洗车场排水沟、不锈钢栏杆、方管栏杆、场地硬

化等。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湖北华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交

易标的评估价值为 1,520.306 万元。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公

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城发资产拟签署《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征用的资产情况、补偿

价值确认及补偿内容，具体如下： 

1、资产基本情况 

本文“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所述内容。 

2、补偿价值确认及补偿内容 

（1）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土地及其他相关补偿确定由具有资

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湖北华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房

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为准。 

（2）补偿内容:本次补偿涉及的房屋价值补偿费、土地占用补偿费、构筑

物及辅助设施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等合计金额 1,520.306 万元。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被征用的土地和房屋面积较小，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

生实质性不利影响，征用补偿以评估结果定价，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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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随着滨江公园贯通工程的完成，公司所属三峡游客中

心所在的滨江公园将焕然一新，将进一步提升整体城市面貌和旅游吸引力。 

本次交易在扣除相关成本和税费后，预计将对公司 2022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

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土地收储相关政策的规定，对所获

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认定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2 年初至公司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与宜昌交旅累计已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75.99 万元，相关关联交易额度已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审议通过；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

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城发”）、控股股东宜昌交旅

共同投资新设宜昌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交运

集团客运有限公司共同增资，以上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八、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于会前获得并认真审阅了该事项的相关材料，基于独立的立场及

判断，发表如下意见：该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较好维护了

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

事会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旅的全资子公司城发资

产征用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三峡旅客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

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平、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召开前已获得我们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审议时，

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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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城发资产征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

物暨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九、关联交易事项的内部审议情况 

1、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关联方征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殷俊回避表决。 

2、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关联方征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监事颜芳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

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董事会与监事会会议文件、独立

董事意见，查阅了相关征收工作函、房屋征收估价报告等。经核查，中天国富

证券认为：本次三峡旅游关联方征用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

着物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综上，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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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7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方征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其定着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  定  周  鹏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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